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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是指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防治指标，包括扰

动土地整治率、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拦渣率、土壤流失控制比、林草覆

盖率和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本项目采用一级防治标准，其水土

流失的各项防治指标见表 6-1。

表 6-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指标

防治指标 标准规定
按降雨

量修正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采用标准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5

水土流失治理度（%） 95 95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 +0.2 1.0

拦渣率（%）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

林草覆盖率（%） 25 25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指已整治的扰动地表面积与扰动地表总面积的比

值。建设期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36.64hm2，扰动区域通过主体建筑、路

面硬化及排水、土地平整、栽植乔木、撒播种草等水土保持措施基本都

得到了治理，治理措施面积与永久建筑物面积 34.94hm2。扰动土地整治

率＝（治理措施面积+永久建筑物面积+硬化面积）/扰动地表面积＝

95.33％，达到了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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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扰动土地整治率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率(%)

110kV升压站 0.51 0.51 100.00

光伏阵列区 35.15 33.45 95.16

进站道路 0.09 0.08 88.89

施工生产区 0.9 0.9 100.00

合计 36.65 34.94 95.33

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随着施工的开展，本工程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水土流失

面积不断增加，其中工程扰动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为 36.65hm2。在施工

过程中按照施工组织设计，对开挖破坏面采取了防护措施，扰动地表施

工完毕后进行土地整治并恢复植被，水土流失面积逐渐减少。现状水土

保持措施防治面积为 34.95m2，测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5.36%，可达

到《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一级防治标准的要求。

表6-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面积（hm2) 水土流失防治面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度(%)

110kV升压站 0.51 0.51 100.00

光伏阵列区 35.15 33.45 95.16

进站道路 0.09 0.09 100.00

施工生产区 0.9 0.9 100.00

合计 36.65 34.95 95.36

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率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土石方总量 4.28万 m3，其中土石方开挖 2.14万

m3，回填 2.14万 m3，综合调配利用，无弃方。拦渣率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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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林草植被恢复率与林草覆盖率

（1）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区扰动后的非建筑及工程防护面积为 34.52hm2，

目前人工实施植物措施面积共计 33.74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74%，

达到防治目标。

（2）林草覆盖率

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项目

区内人工撒播种草的区域，草地的覆盖率在 25%以上的计为达标措施面

积。根据现场调查，人工实施植物措施面积共计 33.74hm2，项目区占地

119.46hm2，林草覆盖率达到 28.24%，达到防治目标。

表6-4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工程占地（hm2） 可恢复植被面积（hm2）
林草恢复面积

（hm2）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盖

率(%)

110kV升压站 0.51 0.16 0.15 93.75 29.41

光伏阵列区 117.96 33.45 32.68 97.70 27.70

进站道路 0.09 0.01 0.01 100.00 11.11

施工生产区 0.9 0.9 0.9 100.00 100.00

合计 119.46 34.52 33.74 97.74 28.24

6.5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该项目建设区域属于位于太行山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600t/km2·a。由土壤流

失量监测结果，项目区监测期末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600t/km2·a，土壤

流失控制比等于 1.0，达到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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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防治效果分析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

及措施的施工组织基本合理，根据监测人员现场调查、资料查阅及实地

监测情况可知项目区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

均达到了一级防治标准，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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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综合结论

邢台县 50兆瓦太阳能光伏地面电站并网发电项目方案设计工程占

地面积 127.7hm2，实际占地 119.46hm2，较方案设计减少占地 8.24hm2。

占地变化的主要原因：光伏架设区优化设计，根据地形集中架设，占地

减少，光伏阵列区占地减少 8.24hm2。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土石方总量 4.28万 m3，其中土石方开挖 2.14万

m3，回填 2.14万 m3，余方 0.3万 m3，多余土石方全部进行场地平整。

工程涉及土石方总量较方案设计减少 2.36万 m3，主要是因为方案估算光

伏方阵区域场平挖填土石方量较大，实际按原地貌架设，没有大规模场

平；实际集电线路长度比方案减少，即开挖电缆沟土石方量较水保方案

减少。

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 4个防治分区，即 110kV升压站、光伏阵

列区（包括光伏组件区、逆变器室、集电线路、检修道路）、进站道路、

施工生产区，据工程建设实际情况采取了适宜的水土保持措施。

从监测结果看，在监测的施工期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量较原地

貌条件也增加了，新增加量为 544.80t。

工程建设过程中，各施工区域采取了浆砌石护坡，喷锚护坡，浆砌

石排水沟，集水池、土质排水沟，场地平整，修筑混凝土硬化路面，种

草、植树等措施，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5.33％，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95.36%，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拦渣率满足设

计要求，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74%，林草覆盖率为 28.24%，均已达到一

级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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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存在问题及建议

（1）部分水土保持措施滞后于主体工程，如施工扰动区的撒播草籽

措施、道路排水等均于主体工程完工后实施，期间极易产生水土流失，

建议建设单位在后期工程建设中，提高公司内部各阶层的水土保持认识，

加强水土保持工作，严格遵守“三同时”原则，减少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

流失。

（2）建议在今后的工程建设中加强对施工的监管，保证对可剥表土

的挖填扰动区域实施表土剥存及回覆措施，充分保护利用项目建设区的

表土资源。

（3）建议在适时对场区的混凝土硬化路面、排水设施进行维护，防

止雨季排洪不畅、冲刷路面土质地表、淤堵排水设施等现象，减少运行

期因维护不当造成的水土流失。

（4）建议在植被覆盖度偏低的逆变器室基础周边加强植被补植，尽

快减少土质地表敞露的情况，尽快恢复工程建设损坏的地表水土保持设

施、提高其水土保持功能。

（5）该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未能与施工同步进行，滞后于主体工程，

无法掌握施工期原始资料，今后项目需在开工前尽早开展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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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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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水土保持补偿费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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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监测期各分区监测照片

升压站内绿化

升压站内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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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内植草砖铺设

进站道路两侧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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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压站外围浆砌石护坡

升压站外围喷锚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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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变器室植被恢复

逆变器室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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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道路两侧植被恢复

检修道路两侧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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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道路内侧浆砌石排水沟

检修道路内侧浆砌石排水沟


